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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麗新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

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 (未經審核 )

營業額 3 506,562 458,030

銷售成本 (190,548) (177,036)

毛利 316,014 280,994

其他收益 29,780 33,196
行政開支 (168,654) (162,899)
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25,279) (26,764)
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值 472,568 227,403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部分權益之收益 4 404,409 —

經營業務溢利 5 1,028,838 351,930

融資成本 6 (70,016) (77,475)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及虧損 63,051 402,398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虧損 (2,664) —

除稅前溢利 1,019,209 676,853

稅項 7 (100,466) (51,920)

期內溢利 918,743 624,933

歸屬：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882,771 600,103
  少數股東權益 35,972 24,830

918,743 624,933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8

  基本 6.23港仙 4.53港仙

  攤薄 6.23港仙 4.4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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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 (經審核 )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17,760 1,230,513
預付土地租金 29,634 30,148
投資物業 5,085,000 4,614,600
發展中物業 430,407 106,942
商譽 155,958 152,700
聯營公司權益 9 1,837,411 1,734,563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414,271 743,516
已抵押銀行結餘及定期存款 10 94,909 95,138
按金 — 36,500

非流動資產總值 9,265,350 8,744,620

流動資產
待售落成物業 2,350 2,350
存貨 4,697 5,798
應收賬款及按金 11(a) 170,410 124,71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453,512 965,086

流動資產總值 1,630,969 1,097,94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已收按金及應付費用 11(b) 198,963 156,334
應付稅項 4,056 12,663
附息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388,888 412,170

流動負債總值 591,907 581,167

流動資產淨值 1,039,062 516,77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0,304,412 9,261,399

非流動負債
附息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1,827,990) (1,933,139)
遞延稅項 (816,852) (727,972)
已收長期租賃按金 (42,554) (47,155)

非流動負債總值 (2,687,396) (2,708,266)

7,617,016 6,553,133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2 141,620 141,620
股份溢價賬 6,974,701 6,974,701
投資重估儲備 407,351 377,226
購股權儲備 14,993 13,778
資本贖回儲備 1,200,000 1,200,000
一般儲備 12 479,201 479,201
特別資本儲備 12 26,889 —
匯兌波動儲備 39,731 38,828
累積虧損 (2,149,490) (3,005,372)

7,134,996 6,219,982
少數股東權益 482,020 333,151

7,617,016 6,55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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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投資重估 購股權 資本贖回 特別資本 匯兌波動 少數股東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賬 儲備 儲備 儲備 一般儲備 儲備 儲備 累積虧損 小計 權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七年八月一日
（經審核） 141,620 6,974,701 377,226 13,778 1,200,000 479,201 — 38,828 (3,005,372) 6,219,982 333,151 6,553,133

匯兌調整：
附屬公司 — — — — — — — 660 — 660 — 660
聯營公司 — — — — — — — 529 — 529 — 529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
公平值變動 — — 26,623 — — — — — — 26,623 — 26,623

應佔聯營公司儲備變動 — — 3,898 1,215 — — — — — 5,113 — 5,113

直接於權益確認之收入總額 — — 30,521 1,215 — — — 1,189 — 32,925 — 32,925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
權益時解除 — — (396) — — — — (286) — (682) — (682)

期內溢利 — — — — — — — — 882,771 882,771 35,972 918,743

期內已確認收入及開支總額 — — 30,125 1,215 — — — 903 882,771 915,014 35,972 950,986
儲備轉撥（附註12） — — — — — — 26,889 — (26,889) — — —
向一名少數股東收購一間
附屬公司額外權益 — — — — — — — — — — (14,685) (14,685)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部分權益 — — — — — — — — — — 127,582 127,582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141,620 6,974,701 407,351 14,993 1,200,000 479,201 26,889 39,731 (2,149,490) 7,134,996 482,020 7,617,016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六年八月一日
  （經審核） 6,373,021 5,858,164 106,111 1,660 1,200,000 — — 38,430 (9,640,262) 3,937,124 384,881 4,322,005

匯兌調整：
附屬公司 — — — — — — — 30 — 30 — 30
聯營公司 — — — — — — — 196 — 196 — 196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
公平值變動 — — 19,710 — — — — — — 19,710 — 19,710

應佔聯營公司儲備變動 — — 1,939 3,335 — — — — — 5,274 — 5,274

直接於權益確認之收入總額 — — 21,649 3,335 — — — 226 — 25,210 — 25,210
期內溢利 — — — — — — — — 600,103 600,103 24,830 624,933

期內已確認收入及開支總額 — — 21,649 3,335 — — — 226 600,103 625,313 24,830 650,143
削減股本 (6,245,561) 626,561 — — — — — — 5,619,000 — — —
發行股份 14,160 495,600 — — — — — — — 509,760 — 509,760
發行股份開支 — (5,624) — — — — — — — (5,624) — (5,624)
以權益結算購股權安排 — — — 6,572 — — — — — 6,572 — 6,572
儲備轉撥（附註12） — — — — — — 25,320 — (25,320) — — —
向少數股東還款 — — — — — — — — — — (35,000) (35,000)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141,620 6,974,701 127,760 11,567 1,200,000 — 25,320 38,656 (3,446,479) 5,073,145 374,711 5,447,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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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 (未經審核 )

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85,672 88,893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532,237 (192,116)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30,143) 348,46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增加淨額 487,766 245,246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65,086 401,724

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660 29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453,512 646,99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198,888 125,328

原到期日為收購之日起計少於三個月之

無抵押定期存款 1,254,624 521,671

1,453,512 64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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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2.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此等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及呈報基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用者相同，惟有關以下適用於本集團及為本期間之中期財務報

表首次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

詮釋）除外：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資本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  集團

及庫藏股份交易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報表之計算方法並無重大影響。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本集團並未為該等中期財務報表採納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運分部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將應用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該準則經

已修訂，規定在借貸成本與收購、建造或生產合規格資產有直接關係時將有關成本撥充資本。由

於本集團目前之借貸成本政策符合經修訂準則之規定，故經修訂準則不大可能會對本集團構成

重大財務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將應用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該準則規定須作

出有關本集團營運分部、分部所提供產品及服務、本集團經營所在地區及來自本集團主要客戶收

益之資料披露。該準則將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分部呈報」。

本集團已開始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在初次應用時之影響進行評估。直至目前

為止，本集團確定儘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可能導致新訂或經修訂披露，惟此等新訂及

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大可能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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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a) 業務分部

下表載列本集團按業務分部之收益及業績：

截至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物業發展 酒店及

及銷售 物業投資 餐廳業務 其他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 164,881 330,884 10,797 — 506,562

  分部業務間之銷售 — 3,771 — 15,957 (19,728) —

  其他收益 300 237 278 5 — 820

  總計 300 168,889 331,162 26,759 (19,728) 507,382

分部業績 (282) 592,821 485,671 3,253 — 1,081,463

利息收入及未分配收益 28,960

未分配開支 (81,585)

經營業務溢利 1,028,838

截至二零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物業發展 酒店及

及銷售 物業投資 餐廳業務 其他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 143,999 297,755 16,276 — 458,030

  分部業務間之銷售 — 3,497 — 14,310 (17,807 ) —

  其他收益 — 469 284 2 — 755

  總計 — 147,965 298,039 30,588 (17,807 ) 458,785

分部業績 — 335,750 74,939 9,748 — 420,437

利息收入及未分配收益 32,441

未分配開支 (100,948 )

經營業務溢利 35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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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b) 地區分部

下表載列本集團按地區分部之收益：

截至二零零八年

一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未經審核）

香港 越南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375,414 131,148 506,562

  其他收益 820 — 820

  總計 376,234 131,148 507,382

截至二零零七年

一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未經審核）

香港 越南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356,144 101,886 458,030

  其他收益 755 — 755

  總計 356,899 101,886 458,785

4.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部分權益之收益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已完成向建行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建

行國際」）出售華力達有限公司（「華力達」）之16.57%權益，代價約為575,000,000港元，可經參

考華力達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完成賬目之結算日）之資產淨值予以調整。一筆為數

404,409,000港元之款項（可視乎代價予以調整）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

月之簡明綜合收益表內確認出售華力達部分權益之收益。該交易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

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刊發之通函內。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與建行國際分別持有華力達60%及40%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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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營業務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 (未經審核 )

折舊 # 27,196 32,389

預付土地租金攤銷 * 514 514

商譽減值 * 1,144 1,144

授予一名董事之購股權之權益結算購股權開支 — 6,572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154) (2,43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收益）* 22 (1,544)

出售一項投資物業之虧損 2,920 —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18,059) (9,308)

其他利息收入 (5,973) (8,960)

可供出售非上市股本投資之股息收入 (1,558) (200)

可供出售股本投資之資金回報 — (1,914)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開支22,902,000港元（二零零七年︰28,479,000港元）乃計入簡明綜

合收益表賬面之「其他經營開支淨額」內。

* 此等項目乃計入簡明綜合收益表賬面之「其他經營開支淨額」內。

6. 融資成本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 (未經審核 )

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之利息：

—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69,832 63,627

—  毋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 7,536

利息支出總額 69,832 71,163

銀行融資費用 3,549 6,312

73,381 77,475

減：撥充發展中物業成本之數額 (3,365) —

70,016 7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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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就期內於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5%（截至二零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

個月：17.5%）之稅率計算而作出撥備。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地

方之現行稅率，按其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 (未經審核 )

本期間稅項撥備：

  本期  —  香港 5,124 4,144

  本期  —  海外 6,517 1,367

  遞延稅項 88,880 46,968

100,521 52,479

以往期間超額撥備  —  香港 (55) (559)

本期間稅項支出 100,466 51,920

8.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按本期間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882,771,000港元（截至二零零

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600,103,000港元），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4,162,042,320股（截至二零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3,246,259,711股）計算。

本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金額乃按本期間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經調整溢利882,627,000

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594,436,000港元），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14,162,042,320股（截至二零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3,246,259,711股）計算。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經調整溢利乃按本期間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882,771,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600,103,000港元），減因視作行使期

內若干尚未行使之聯營公司豐德麗控股有限公司（「豐德麗」）購股權而引致本集團應佔豐德麗

之業績攤薄144,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5,667,000港元）計算。

本公司所有未行使購股權均對每股基本盈利具有反攤薄影響，故並無計入本期間之每股攤薄盈

利計算中。

9. 聯營公司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已計入本集團之聯營公司權益之本集團應佔豐德麗及其附屬公司

（「豐德麗集團」）之資產淨值約為1,612,145,000港元（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1,541,681,000

港元）。

於本期間內，根據豐德麗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獲行使，以認購價每股4.00港元認購豐德麗每

股0.50港元普通股5,588,886股，因此本集團於豐德麗之權益由34.75%攤薄至34.52%。

豐德麗及本公司之間存在互控情況。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豐德麗之權益為

34.52%（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34.75%），而豐德麗集團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合共持有

36.72%權益（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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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已抵押銀行結餘及定期存款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非流動銀行結餘及定期存款94,909,000港元（二零零七年

七月三十一日：95,138,000港元）已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所獲貸款融資之抵押。

11. 應收賬款及按金／應付賬款、已收按金及應付費用

(a) 本集團根據不同附屬公司所經營業務慣例及市場條件而就不同業務營運訂有不同信貸政策。

物業銷售之應收銷售所得款項根據有關合約之條款交收。物業租賃之應收租戶租金及相關

收費，一般須預先繳付並須根據租約條款預付租務按金。酒店及餐廳收費主要由客戶現金支

付，惟對於在相關附屬公司開立信貸戶口之該等企業客戶，則根據各自之協議交收。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之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

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 (經審核 )

貿易應收賬款：
  少於30天 21,403 22,318
  31至60天 3,029 2,176
  61至90天 738 841
  超過90天 4,448 4,644

29,618 29,979
其他應收賬款及按金 140,792 131,233

170,410 161,212

分類為非即期部分：
  收購發展中物業所支付之按金 — (30,300)
  從少數股東購入一間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所支付之按金 — (6,200)

— (36,500)

即期部分 170,410 124,712

(b)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之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

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 (經審核 )

貿易應付賬款：
  少於30天 8,971 14,385
  31至60天 914 3,106
  61至90天 — 346
  超過90天 232 510

10,117 18,347
其他應付賬款、已收按金及應付費用 188,846 137,987

198,963 156,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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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股份數目 面值 股份數目 面值

千股 千港元 千股 千港元

(未經審核 ) (未經審核 ) (經審核 ) (經審核 )

法定股本︰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6,000,000 160,000 16,000,000 160,000

  每股面值1.00港元之優先股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1,360,000 1,36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4,162,042 141,620 14,162,042 141,620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四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特別決議案，以及香港高

等法院其後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七日授出之頒令，本公司進行之股本削減（「股本削減」）已於二

零零六年十月十八日生效。本公司已繳足股本每股0.50港元之已發行普通股每股註銷0.49港元，

而所有本公司普通股（已發行及未發行）之面值已由每股0.50港元減至每股0.01港元。股本削減

產生進賬合共6,245,561,000港元。進賬總額中5,619,000,000港元已計入本公司之累積虧損，而

餘額626,561,000港元則計入本公司之股份溢價賬。

本公司已就股本削減按標準條款向高等法院作出承諾。承諾乃為於股本削減生效日期之本公司

債權人之利益而作出。根據承諾，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一日或之後就本公司於以下各項收取

之任何收益︰

(1) 於Fortune Sign Venture Inc.之50%投資，最高總額為1,556,000,000港元；

(2) 於 Bayshore Development Group Limited（「Bayshore」）之 10%投資，最高總額為

2,923,000,000港元；及／或

(3) 於富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之100%投資，最高總額為1,140,000,000港元，

須計入本公司會計紀錄之特別資本儲備內。倘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八日（股本削減生效日期）本

公司之任何債務或針對本公司之索償仍未清償或解決，且未能與有權獲得有關利益之人士達成

協議，則特別資本儲備不得視作已變現溢利，而（只要本公司仍為上市公司）須根據香港公司條例

第79C條視作不可分派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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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續）

承諾須受以下條文規限︰

(i) 特別資本儲備之進賬金額可與股份溢價賬作相同用途，或可予減少或可予註銷而數額為於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八日後，以現金或其他新代價方式發行股份引致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或股

本溢價賬之綜合金額有任何增加或將可供分派儲備資本化且本公司可自由將該次削減之任

何金額轉撥至本公司之一般儲備，而有關金額可供分派之用；

(ii) 特別資本儲備之總限額，可於承諾涉及之任何資產（如上文(1)至(3)所述）出售或其他變現後

減少，數額為有關資產個別限額減因該出售或變現而產生之特別資本儲備進賬金額（如有）；

及

(iii) 倘於根據上文 (ii)條削減有關限額後特別資本儲備之進賬金額超出該限額，則本公司可自由

轉撥超出金額至本公司之一般儲備，且有關金額可供分派之用。

截至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一筆為數26,889,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一月三十

一日止六個月：25,320,000港元）之款項為本公司於Peakflow Profits Limited權益減值之撥備撥

回。Peakflow Profits Limited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持有Bayshore 10%之股權。上述款項已

由累積虧損轉撥至本公司之特別資本儲備。

13.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於財務報表作出撥備之重大

或然負債如下：

(a)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七日，就大華置地有限公司（「大華置地」），本集團間接擁有50%之聯

營公司出售大華酒店及香港九龍大華中心之100%權益（「交易事項」）而言，本公司及大華

置地另一50%實益股東（統稱為「承諾人」）與交易事項之買方、Majestic Hotel Enterprises

Holding Limited及Majestic Centre Holding Limited以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物業控股有公

司」）訂立稅項契據（「稅項契據」）。根據稅項契據，承諾人各自同意就交易事項完成前發生

之事件所得溢利而被香港有關稅務當局徵收之任何稅項，向物業控股公司作出最高達

30,000,000港元之賠償保證。因此，本公司根據稅項契據須承擔之最高負債為15,000,000港

元。稅項契據自簽立日期起計有效7年。

(b) 根據本公司與麗豐控股有限公司（「麗豐」）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訂立之若干賠償保

證契據，本公司承諾就麗豐透過其附屬公司及其聯營公司出售麗豐於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

一日應佔之任何物業權益（「物業權益」）而應付或應佔之若干潛在中國所得稅及土地增值

稅（「土地增值稅」）向麗豐作出賠償保證。本公司作出之該等稅項賠償保證可用於 (i)獨立特

許測量師卓德測計師行有限公司所評估物業權益於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之價值（「估

值」）；及 (ii)該等物業權益直至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產生之總成本，連同有關物業權益

之未支付之土地成本、未支付之地價及未支付之遷徙成本、清拆及公用設施成本及其他可扣

除成本之差額所適用之稅項。賠償保證契據乃假設物業權益以彼等於估值所佔之價值出售，

而該價值乃參考於估值時監管中國所得稅及土地增值稅之稅率及法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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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或然負債（續）

(b) （續）

本公司作出之賠償保證並不包括(i)麗豐於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上市」）

後所收購之新物業；(ii)因上市時稅率增加或法例更改而引致有關稅項之任何增加；及 (iii)數

額以計算麗豐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刊發之招股章程所載之經調整有形資產淨值已作

出重估增值之遞延稅項撥備為限之任何索償。麗豐於期內並無須就物業權益應繳納之土地

增值稅，而本公司於期內亦毋須就麗豐應繳所得稅作賠償。

14.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承擔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就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而於

財務報表內作出撥備之承擔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七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 (經審核 )

資本承擔  —  已訂約但未撥備 982 2,271

15. 結算日後事項

本集團有以下重大結算日後事項：

(a) 出售華力達10%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日，本公司及本集團一間全資附屬公司Surearn Profits Limited（「附

屬公司」）與建行國際訂立協議（「協議」），據此，附屬公司同意出售華力達10%權益，而本

公司同意向建行國際轉讓華力達結欠本公司之有關股東貸款連同其應計利息，總代價約為

417,000,000港元，可經參考華力達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完成賬目之結算日）之資

產淨值予以調整。

本集團出售華力達10%權益所產生之扣除開支前收益將於本集團綜合收益表中確認，估計

約為315,000,000港元（未計本集團與豐德麗之互控影響，並可視乎代價予以調整）。計及與

豐德麗之互控影響後，預期交易完成時於本集團綜合收益表產生之估計扣除開支前收益總

額約為361,000,000港元（可視乎代價予以調整）。出售對本集團產生之實際財務影響將記

錄於本集團之綜合賬目，並將按照華力達於完成賬目之結算日之資產淨值重新計算。

於交易完成後，華力達將不再為本集團之附屬公司。因此，完成交易將導致華力達之資產及

負債不再綜合計入本集團之綜合賬目。本集團於完成交易後保留之華力達其餘50%權益將

以權益會計法於本集團之綜合賬目內列賬為聯營公司之權益。出售交易之進一步詳情載於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刊發之通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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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結算日後事項（續）

(a) 出售華力達10%權益（續）

出售構成本公司之主要及關連交易，並須遵守（其中包括）上市規則之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

規定。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正式通過批准出售交易之

決議案。

交易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完成。於交易完成後，本集團與建行國際各自持有華力達

50%權益。

(b) 認購豐德麗供股股份及收購豐德麗額外權益之承諾

根據本公司與豐德麗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七日發出之聯合公告，豐德麗宣佈建議以供股方式

（「供股」），按每持有兩股現有豐德麗股份獲發一股供股股份之基準，以認購價每股供股股

份2.50港元發行不少於413,577,388股供股股份及不多於414,508,868股供股股份，扣除開

支前集資約1,034,000,000港元。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五日向豐德麗作出之不可撤

回承諾（「不可撤回承諾」），本公司已不可撤回地向豐德麗承諾：(i)本集團於不可撤回承諾

當日實益擁有之豐德麗股份於當日起至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即供股之記錄日期）營

業時間結束時仍然由本集團擁有；及(ii)待達成若干條件（包括徵求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後，

其將認購或促使他人認購其獲暫定配發之142,756,395股供股股份之配額。

本公司擬透過認購豐德麗之未除權股份及／或除權股份及／或未繳股款豐德麗股份及／或

提出額外申請不獲認購之供股股份或綜合上述各項方法，增加其於豐德麗之股權最多可達

約19,300,000股豐德麗股份（即除本公司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實益擁有或同意收購之豐德麗

股份外，毋須根據收購守則第26條有責任對豐德麗全部已發行股份提出全面收購建議之最

高數額）。

自豐德麗發出上述建議供股之公告起至本中期報告日期止，本集團已於股票市場上以總代

價約26,000,000港元購入7,030,000股未除權豐德麗股份，佔豐德麗已發行股份約0.85%。因

此，本集團於豐德麗之權益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之34.52%增加至本中期報告日期之

35.37%。

本集團建議認購（包括本集團 (i)根據不可撤回承諾認購其按比例配額之供股股份；及 (ii)透

過額外申請或以其他方式根據供股認購可能配發及發行予本集團最多額外19,342,000股供

股股份）豐德麗供股股份及不可撤回承諾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並須遵守（其

中包括）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規定。本公司已計劃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六日舉

行股東特別大會以批准上述交易。

上述交易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刊發之通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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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普通股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中期普通股股息。並無就去年同

期宣派中期普通股股息。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中期業績概覽

截至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506,562,000港元（二零零七年：

458,03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10.6%。有關增加乃主要由於本集團投資物業之租金

持續回升及本集團酒店業務之平均每日房價上升所致。

截至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毛利316,014,000港元（二零零七年：

280,994,000港元）及經營業務溢利1,028,838,000港元（二零零七年：351,930,000港元），較

去年同期分別增加約12.5%及192.3%。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值約為472,568,000港元（二零零

七年：227,403,000港元）。同期，本集團亦錄得出售其於華力達有限公司（「華力達」）16.57%

權益之收益。華力達擁有香港麗嘉酒店物業。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為63,051,000港元（二零

零七年︰402,39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84.3%。該減少乃主要由於去年同期錄得應佔

聯營公司之溢利包括本集團之聯營公司豐德麗出售澳門星麗門項目40%權益之非經常性收

益所致。

截至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

882,771,000港元（二零零七年：600,103,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47.1%。

股東權益由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之6,219,982,000港元增加至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之7,134,996,000港元。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之每股資產淨值為0.504港元，而二零零

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則為0.439港元。

業務回顧

投資物業

本集團全資擁有三項投資物業作租賃用途，即銅鑼灣廣場2期、長沙灣廣場及麗新商業中心。

截至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投資物業總租金收入為本集團帶來營業額約

162,8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143,99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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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物業

灣仔活道項目

該合作住宅發展項目為本集團與AIG Global Real Estate Investment (Asia) LLC一單位訂立

之50:50合資公司。發展項目之規劃總建築面積約為140,000平方呎，目前估計發展總成本約

為1,000,000,000港元。

地基工程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展開，預期將於二零零八年九月間完成。建築工程將於其後

展開，並預定於二零一一年落成。

大埔道項目

本集團擁有該發展項目100%權益。該發展項目之規劃總建築面積逾60,000平方呎，主要用於

住宅用途，目前估計總發展成本約為450,000,000港元。

地基工程預期將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中展開，預期將於二零零八年九月間完成。建築工程將於

其後展開，並預定於二零一零年落成。

酒店業務

入住率及平均每日房價

截至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酒店業務為本集團帶來營業額330,884,000港元（二

零零七年：297,75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1.1%。與去年同期相比，本集團之酒店業務

於回顧期內達致以下平均入住率及平均每日房價：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平均入住率 平均 平均入住率 平均

(%) 每日房價 (%) 每日房價

香港麗嘉酒店 82 2,855港元 86 2,768港元

越南胡志明市Caravelle Hotel 67 198美元 71 14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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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香港麗嘉酒店地盤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本集團連同另外其餘三名華力達（擁有香港麗嘉酒店物業之公司）股

東完成向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建設銀行」）之全資附屬公司建行國際集團控股有限

公司（「建行國際」）出售華力達合共40%權益。於上述40%權益當中，本集團出售華力達

16.57%權益，並獲得銷售代價約567,000,000港元（可予調整）。交易價格乃根據地盤之可建

築總建築面積（「總建築面積」）每平方呎15,800港元釐定。

於完成後，本集團錄得出售收益404,409,000港元（可予調整）。緊隨該出售後，本集團與建行

國際分別持有華力達60%及40%權益。雙方透過華力達將會投資重建香港麗嘉酒店為甲級辦

公物業。

根據有關買賣協議之條款，本集團及另外其餘三名股東有權享有香港麗嘉酒店之經營溢利，

直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香港麗嘉酒店已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一日終止酒店營運。

豐德麗

截至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應佔豐德麗之溢利約為68,185,000港元（二

零零七年：應佔溢利380,392,000港元）。應佔豐德麗之業績改變，乃主要由於去年同期應佔

豐德麗之溢利包括出售澳門星麗門項目40%權益之非經常性收益所致。

澳門星麗門合資公司及合作

於回顧期內，豐德麗共同控制之澳門星麗門合資公司（「澳門星麗門合資公司」）進一步與世

界知名營運商落實部分合作。澳門星麗門合資公司由豐德麗、New Cotai, LLC（美國合資公

司夥伴）及CapitaLand集團分別實際擁有40%、40%及20%。澳門星麗門將為亞洲主要綜合休

閒度假項目之一，集劇院／演奏廳、現場表演設施、Studio RetailTM（終點零售綜合大樓）、拉

斯維加斯式博彩設施及世界級酒店於一體。

零售部分方面，澳門星麗門合資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一月與 Taubman Centers, Inc.

（「Taubman」）之附屬公司訂立協議。Taubman為商場業內之全球領導者。根據該等協議，（其

中包括）Taubman將接納澳門星麗門零售購物商場第一期（「一期零售部份」）之25%股本參

與權，並將擔任一期零售部分之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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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部分方面，澳門星麗門第一期將興建一家豪華麗嘉酒店（256間房）及W Hotel（563間

房）、一家頂級萬豪酒店（965間房）及一家將由以「The Tang Hotel」為品牌之全新超豪華精

品酒店（118間房）。澳門星麗門四間世界級酒店夥伴將為路蕌地區增加超過1,900間酒店房

間。

澳門星麗門發展項目融資

根據澳門星麗門項目之最新發展計劃，項目第一期將需要發展成本約17億美元（包括但不限

於硬件建築成本、裝置及設備、軟件及顧問成本、意外、權益保障及開辦前費用，但不包括土

地價值）。

由於二零零七年美國出現次按危機，故信貸風險廣泛分散導致金融機構減少貸款活動或提高

貸款利率。全球信貸及債券市場轉差，令澳門星麗門之預計債務集資活動受到負面影響，並

有所延遲。於本報告日期，澳門星麗門合資公司仍在與銀行磋商項目之債務融資部分。

鑑於信貸市況困難，澳門星麗門合資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九日訂立諒解備忘錄，（其

中包括）要求建議合資公司注入額外資金及由其股東授出其他財政資助。根據該諒解備忘錄，

澳門星麗門合資公司股東同意按個別基準增加澳門星麗門項目之股東注資至500,000,000美

元，惟須待豐德麗股東批准及就決定性文件進行磋商以反映及詳述諒解備忘錄所協定之事宜。

於本報告日期，澳門星麗門合資公司股東已注入資本200,000,000美元。

假設決定性文件可予落實及訂立，而有關條款獲豐德麗股東批准，則豐德麗對澳門星麗門合

資公司之未履行資金承擔將為120,000,000美元（相等於約936,000,000港元），即額外資金

300,000,000美元之40%。

現況為訂約方尚未確定諒解備忘錄所預期之詳細決定性文件。然而，豐德麗仍將堅定地為確

定決定性文件真誠地進行磋商。鑑於決定性文件尚未達成協議，現時任何訂約方均可終止諒

解備忘錄。於本報告日期，概無任何訂約方採取此行動。

直至決定性文件達成協議前，豐德麗之附屬公司East Asia Satellite Television (Holdings)

Limited按諒解備忘錄所預期向澳門星麗門合資公司作出額外注資180,000,000美元（即

300,000,000美元之60%）之責任尚未成為具法律約束力。因此，豐德麗就此為數180,000,000

美元按比例作出注資（即120,000,000美元，為其三分之二）之責任亦尚未成為具法律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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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確定決定性文件需時並因此而拖長落實澳門星麗門項目整體資金計劃所需時間，惟豐德

麗仍然堅決承擔澳門星麗門項目，並如於二零零八年三月所公告，決定繼續進行其供股計劃。

豐德麗已表示該供股計劃並非亦從未以確定決定性文件為條件，而如前所公告，豐德麗希望

有足夠資金用於澳門星麗門項目（不論項目如何發展）及用作其一般營運資金。

澳門星麗門項目之奠基儀式已於二零零七年一月舉行。第一期之地基工程已完成。豐德麗預

期，第一期之建築工程將於落實項目之貸款融資後展開。

前景

物業投資及發展

本集團繼續改善其投資物業之租戶組合，以鞏固其租金收入基礎。除現有發展項目外，本集

團亦將積極於香港及海外尋求能提供良好投資回報之新發展項目。

重建香港麗嘉酒店地盤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完成向建行國際進一步出售華力達之10%股權，總代價

約為417,000,000港元（可予調整）。緊隨出售完成後，本集團及建行國際按50:50基準擁有該

重建項目。

重建項目之可建築總建築面積約為225,000平方呎。清拆工程將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展開。重

建工作預期將於二零一一年完成。

重建後之辦公大樓將成為香港中環之地標物業。於完成時，部份重建物業將由建設銀行用作

其香港經營辦公室。本集團非常高興與建設銀行合作重建香港麗嘉酒店。與建設銀行之合作

標誌本公司未來發展之一個重要里程。

酒店管理

於出售香港所有酒店資產後，本集團將僅持有之酒店擁有權股權為越南Caravelle Hotel。於

未來，本集團將透過其酒店管理公司富麗華國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富麗華酒店管理」)專

注於管理區內（包括大中華及越南）之酒店客房及服務式公寓。富麗華酒店管理將利用其著

名品牌及出色服務，並將於區內物色簽署新酒店管理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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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德麗及澳門星麗門

合資公司股東及部分夥伴將為澳門星麗門項目提供不同範疇之世界級專業知識，與豐德麗於

傳媒及娛樂業之強勁地位相輔相成。

誠如上文所述及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公告，豐德麗已表示其仍然堅決承擔澳門星麗門項目，並

決定繼續進行已獲全面包銷以2供1方式供股，以籌集所得款項淨額約1,000,000,000港元。供

股須待本公司股東通過決議案准許本公司參與供股，方可作實，惟豐德麗表示，供股並非亦

從未以確定決定性文件為條件。如前所公佈，豐德麗希望有足夠資金用於澳門星麗門項目（不

論項目如何發展）及用作其一般營運資金。於股東注資增加後，澳門星麗門合資公司將擁有

極龐大之股本基礎，包括股東現金注資及土地價值。即使全球信貸市場仍然不穩定，澳門星

麗門合資公司計劃於二零零八年內完成債務集資活動，以撥付澳門星麗門第一期之工程發展。

債務融資活動一經落實，即會展開該項目第一期之上蓋工程。第一期之建築計劃及正式開幕

時間現時將取決於完成債務融資活動之時間。然而，豐德麗擬於二零一零年完成第一期，視

乎融資情況而定。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綜合資產淨值約為7,135,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七年

七月三十一日︰6,220,000,000港元）。

本集團擁有多元化之財務資源，包括來自本集團業務營運之內部資金、及銀行提供之貸款融

資。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未償還借貸約為2,217,000,000港元，乃有抵押銀行貸

款（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有抵押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2,345,000,000港元）。按未償

還借貸總額對綜合資產淨值百分比計算之債項權益比率約為31%。2,217,000,000港元之銀

行貸款之到期日分佈少於5年，其中389,000,000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756,000,000港元須於

第二年償還，以及1,072,000,000港元須於第三到五年償還。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本

集團之全部借貸均按浮動利率基準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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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若干賬面值約5,078,00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若干賬面值約

1,141,000,000港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約 30,000,000港元之預付土地租金、若干約值

323,000,000港元之發展中物業及若干約值95,000,000港元之銀行結存及定期存款已抵押予

銀行，以擔保本集團獲批出之銀行融資額。此外，本集團持有之若干附屬公司股份亦抵押予

銀行，以擔保本集團獲批之貸款融資額。本集團持有之若干聯營公司股份已抵押予銀行，以

擔保本集團一間聯營公司獲批之貸款融資額。若干本集團之投資公司股份已抵押予銀行，以

擔保該投資公司獲批之貸款融資額。已抵押銀行貸款亦以本集團持有之若干資產作浮動押記。

本集團之貨幣資產及負債及交易主要以港元列值。本集團之所有借貸之面值均以港元或美元

列值。鑑於港元及美元匯率已掛漖，本集團相信相關之匯兌風險極微。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僱用約1,300名僱員（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1,300名）。截至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僱員總成本約為127,000,000港元。僱

員之薪酬待遇維持於具競爭力之水平，並會因應員工表現而調整。其他員工福利包括購股權

計劃、為所有合資格僱員而設之多項退休福利計劃、免費住院保險計劃、醫療津貼和外間資

助進修及培訓計劃等。

或然負債

本集團或然負債之詳情載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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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該計劃」），而該計劃已於二零

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生效日期）生效。該計劃旨在向任何合資格僱員、本公司或其任何附

屬公司之任何董事、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任何代理人或顧問或本集團股東或任何成員公司

之任何僱員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所發行任何證券之任何持有人就彼等對本集團作出之貢

獻或可能作出之貢獻給予鼓勵或獎勵，及／或使本集團可招攬及挽留優秀僱員，以及吸引對

本集團而言屬重要之人力資源。除非另行取消或修訂者外，該計劃將由生效日期起計10年內

有效。

根據該計劃，以下購股權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尚未行使：

購股權數目

於 於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每股股份之

姓名 授予日期 八月一日 期內授予  一月一日 購股權期間 認購價

董事

劉樹仁 二零零七年 15,000,000 — 15,000,000 二零零七年 0.45港元
一月十九日 一月十九日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 15,000,000 — 15,000,000 二零零七年 0.55港元
一月十九日 一月十九日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 15,000,000 — 15,000,000 二零零七年 0.65港元
一月十九日 一月十九日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 15,000,000 — 15,000,000 二零零七年 0.75港元
一月十九日 一月十九日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60,000,000 — 60,000,000

於回顧期內，並無購股權已根據該計劃之條款獲行使、註銷或失效。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

一日，根據該計劃合共有60,000,000份購股權尚未行使，相當於本公司於該日之已發行股份

約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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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下列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

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權益或被視為擁有

以下好倉及淡倉之權益而須(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規定知會本公司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或 (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登記於該條

所提及之登記冊（「登記冊」）中；或 (c)根據本公司採納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規定知會

本公司及聯交所：

(1) 本公司

於股份之好倉

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身份 總數 百分比

林建岳 10,099,585 無 1,582,869,192 無 實益擁有人 1,592,968,777 11.25%

（附註1）

劉樹仁 1,200,000 無 無 60,000,000 實益擁有人 61,200,000 0.43%

（涉及購股權）

余寶珠（附註2） 633,400 無 無 無 實益擁有人 633,400 0.004%

附註：

1. 麗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麗新製衣」）及其全資附屬公司實益擁有本公司1,582,869,192股

普通股。林建岳先生由於其個人及被視作於麗新製衣之已發行股本中擁有約37.69%權益，

故被視為於該等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2. 余寶珠女士為已故林百欣先生之遺孀，林先生之遺產包括197,859,550股股份權益。



麗 新 發 展  2007 – 2008 中 期 報 告

25

董事權益（續）

(2) 相聯法團

豐德麗

於豐德麗股份之好倉

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身份 總數 百分比

林建岳 1,862,962 無 無 5,588,887 實益擁有人 7,451,849 0.90%

（附註）

張永森 1,862,962 無 無 5,588,887 實益擁有人 7,451,849 0.90%

（附註）

附註︰ 豐德麗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採納了一項僱員購股權計劃，該項計劃自二零零六

年一月五日起生效，且於其後十年仍然生效。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授予以上董事

之購股權如下︰

姓名 授予日期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期間 每股認購價

林建岳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1,862,962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至 4.25港元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1,862,962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至 4.50港元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1,862,963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 4.75港元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張永森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1,862,962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至 4.25港元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1,862,962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至 4.50港元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1,862,963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 4.75港元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概無於本公司

或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好倉及淡倉之權益而須

如上述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或載錄於前述之登記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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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下列人士（其中一位為本公司董事）擁有以下於本公司股份及

相關股份之好倉之權益，一如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 條而備存之登記冊所載錄者：

名稱 身份 性質 股份數目 百分比

豐德麗 受控制公司擁有人 公司 5,200,000,000 36.72%

麗新製衣 實益擁有人 公司 1,582,869,192 11.18%

（附註1）

林建岳 實益擁有人 個人 1,592,968,777 11.25%

及公司 （附註1）

興智投資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公司 781,346,935 5.52%

（「興智」）

Xing Feng Investments 受控制公司擁有人 公司 781,346,935 5.52%

Limited（「Xing Feng」） （附註2）

陳廷驊 受控制公司擁有人 公司 1,047,079,435 7.39%

（附註3）

陳楊福娥 配偶權益 家族 1,047,079,435 7.39%

（附註4）

IGM Financial Inc. 受控制公司擁有人 公司 1,150,000,000 8.12%

（「IGM」）

Power Financial Corporation 受控制公司擁有人 公司 1,150,000,000 8.12%

（「Power F」） （附註5）

Power Corporation of Canada 受控制公司擁有人 公司 1,150,000,000 8.12%

（「Power C」） （附註5）

Gelco Enterprises Limited 受控制公司擁有人 公司 1,150,000,000 8.12%

（「Gelco」） （附註5）

Nordex Inc. 受控制公司擁有人 公司 1,150,000,000 8.12%

（「Nordex」） （附註5）

Paul G. Desmarais 受控制公司擁有人 公司 1,150,000,000 8.12%

（附註5）

Peter Cundill & Associates 投資經理人 公司 903,108,000 6.37%

(Bermuda)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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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權益（續）

附註：

1. 麗新製衣及其全資附屬公司實益擁有1,582,869,192股股份。林建岳先生由於其個人及被視作於

麗新製衣之已發行股本中擁有約37.69%權益，故被視為於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

2. 鑑於Xing Feng於興智之公司權益，故被當作擁有由興智實益擁有之781,346,935股股份之權益。

3. 陳廷驊先生由於擁有興智之公司權益，故被當作擁有781,346,935股股份之權益。此外，陳先生由

於其擁有Absolute Gain Trading Limited之控股權益，故被視為擁有該公司所擁有之265,732,500

股股份之權益。

4. 陳楊福娥女士由於其配偶陳廷驊先生於該等股份之權益，故被視為擁有1,047,079,435 股股份之

權益。

5. Power F由於其在 IGM之公司權益，故被視為擁有1,150,000,000股股份之權益。

Power C由於其在Power F之公司權益，故被視為擁有1,150,000,000股股份之權益。

Gelco由於其在Power C之公司權益，故被視為擁有1,150,000,000股股份之權益。

Nordex由於其在Gelco之公司權益，故被視為擁有1,150,000,000股股份之權益。

Paul G. Desmarais先生由於其在Nordex之公司權益，故被視為擁有1,150,000,000股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 條而備存之登記冊，並無載錄其他人士，於

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在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本中期報告涵蓋之整個會計期間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守則條文A.4.1及E.1.2除外：

守則條文A.4.1

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由於彼等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之

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接受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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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E.1.2

由於有其他事務必須由主席處理，故主席並無出席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舉行

之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本公司已按不低於上市規則附錄10之標準守則所載之標準，採納一項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

守則（「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而彼等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八

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守則之所需標準。

審閱中期報告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

委員會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鄧永鏘爵士KBE、林秉軍先生及梁樹賢先生所組成。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林建岳

香港，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一日


